
 
 
 
 

外观设计专利：待利用且被忽视的专利 
 

        美国的外观设计专利保护一件产品的装饰性设计，即物品看起来的样子。相关例子包

括智能手机、鞋子、电子产品、轮胎和日用消费品。近十几年，被授予最多外观设计专利

的公司有：三星电子、耐克、索尼、微软、LG 电子、宝洁及固特异轮胎公司。 
 
        美国外观设计专利可以在发明专利以外提交，因此不仅可以保护包括产品如何运作，

还可以保护任何独特的特征，即产品的表面装饰和/或产品的配置方式。美国外观设计专

利自授权起有 15 年的保护期限，无需缴纳维持费，优先权期仅 6 个月。外观设计专利可

被转化为发明专利，但由于具体保护对象的不同，建议两份专利使用不同的图。 
 

美国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由专利的图说决定，而不是由申请保护设计的单一特征

决定。因此，有必要提供足够多的视图以披露设计的完整外观。通常，视图包括透视图、

主视图、后视图、俯视图、仰视图及左右视图。各视图间的一致性至关重要。专利申请提

交后对图说的修改较为困难，因为对图说的任何修改都可能引入新内容（“new 
matter”）。 
 

美国外观设计专利需经过实质审查并且必须达到与发明专利一样的要求，即新颖性和

创造性。如下表所示，发明专利在美国的专利总数中仍占比最大。 
 

表 1 

申请或授权年份 
发明专利申

请，全部来源

总数 

外观设计专利

申请 

授权发明专

利，全部来源

总数 

授权外观设计

专利 

2015 589,410 39,097 298,407 25,986 

2014 578,802 35,378 300,677 23,657 

2013 571,612 36,034 277,835 23,468 

 
近几年，美国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实施颇受关注，尤其是苹果公司与三星电子的案

件。侵权的标准，追溯至 1871 年为：在普通观察者眼中，当其给予一个购买者通常具有

的注意力，两项设计基本相同，即可视为侵权。此标准在 2008 年进行了修改，要求根据

现有技术进行普通观察者测试。外观设计专利通常用于快速的法律手段，因为其申请审理

周期一般少于一年（从提交至授权）。 
 
 
 
 
 
 
 
 
 



 
 
 
 
 
 


